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

112年度北秩聲字第3號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0000000000000000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簡杰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萬華分局民國111年12月20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13040144

號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對於簡

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不得抗告。有左列各款行為

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0元以下罰鍰：…三、製造

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

第2項前段、第3項、第72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1年10月28日23時0分

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音，妨害

公眾安寧，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聲明異

議人罰鍰2,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幸運草商行之店經理，非

負責人，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明，原處分機關以聲明異

議人為受處分人有欠公允等語聲明異議。

四、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

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所

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

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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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定。足認上開社會秩序

維護法法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2條「本法

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規定噪音之內涵不同，

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

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

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

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經查，幸運草商行於111年10月28日2

3時0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

音，妨害公眾安寧等情，有不同住戶之報案人蕭○○、吳○

○、李○○之調查筆錄、錄影資料、查訪紀錄及警員職務報

告等存卷可稽，且聲明異議人亦自承其即係幸運草商行之店

經理，顯為現場負責人，堪認聲明異議人確於上揭時地，製

造足以影響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已妨害公眾安寧之事實，

可信為真正。故聲明異議人辯稱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

明，其非負責人，原處分機關應變更以王聰明為受處分人云

云，委無可採。據上，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條第3款規定，處聲明異議人2,000元罰鍰，核無不合。聲

明異議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昀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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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
112年度北秩聲字第3號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簡杰森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民國111年12月20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13040144號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對於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不得抗告。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0元以下罰鍰：…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第3項、第72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1年10月28日23時0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聲明異議人罰鍰2,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幸運草商行之店經理，非負責人，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明，原處分機關以聲明異議人為受處分人有欠公允等語聲明異議。
四、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定。足認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法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規定噪音之內涵不同，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經查，幸運草商行於111年10月28日23時0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等情，有不同住戶之報案人蕭○○、吳○○、李○○之調查筆錄、錄影資料、查訪紀錄及警員職務報告等存卷可稽，且聲明異議人亦自承其即係幸運草商行之店經理，顯為現場負責人，堪認聲明異議人確於上揭時地，製造足以影響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已妨害公眾安寧之事實，可信為真正。故聲明異議人辯稱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明，其非負責人，原處分機關應變更以王聰明為受處分人云云，委無可採。據上，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聲明異議人2,000元罰鍰，核無不合。聲明異議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昀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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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萬華分局民國111年12月20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13040144
號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對於簡
    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不得抗告。有左列各款行為
    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0元以下罰鍰：…三、製造噪
    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
    2項前段、第3項、第72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1年10月28日23時0分
    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音，妨害公眾
    安寧，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聲明異議人
    罰鍰2,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幸運草商行之店經理，非
    負責人，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明，原處分機關以聲明異
    議人為受處分人有欠公允等語聲明異議。
四、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
    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所
    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
    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
    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定。足認上開社會秩序
    維護法法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2條「本法
    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規定噪音之內涵不同，
    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
    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
    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
    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經查，幸運草商行於111年10月28日2
    3時0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音，妨
    害公眾安寧等情，有不同住戶之報案人蕭○○、吳○○、李○○之
    調查筆錄、錄影資料、查訪紀錄及警員職務報告等存卷可稽
    ，且聲明異議人亦自承其即係幸運草商行之店經理，顯為現
    場負責人，堪認聲明異議人確於上揭時地，製造足以影響他
    人生活安寧之聲音，已妨害公眾安寧之事實，可信為真正。
    故聲明異議人辯稱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明，其非負責人
    ，原處分機關應變更以王聰明為受處分人云云，委無可採。
    據上，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
    ，處聲明異議人2,000元罰鍰，核無不合。聲明異議人聲明
    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昀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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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民國111年12月20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13040144號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對於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不得抗告。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0元以下罰鍰：…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第3項、第72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1年10月28日23時0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聲明異議人罰鍰2,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幸運草商行之店經理，非負責人，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明，原處分機關以聲明異議人為受處分人有欠公允等語聲明異議。
四、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定。足認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法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規定噪音之內涵不同，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經查，幸運草商行於111年10月28日23時0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段00號1樓深夜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等情，有不同住戶之報案人蕭○○、吳○○、李○○之調查筆錄、錄影資料、查訪紀錄及警員職務報告等存卷可稽，且聲明異議人亦自承其即係幸運草商行之店經理，顯為現場負責人，堪認聲明異議人確於上揭時地，製造足以影響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已妨害公眾安寧之事實，可信為真正。故聲明異議人辯稱幸運草商行負責人為王聰明，其非負責人，原處分機關應變更以王聰明為受處分人云云，委無可採。據上，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聲明異議人2,000元罰鍰，核無不合。聲明異議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昀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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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